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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——煤炭行业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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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 

 

一、为了规范煤炭行业产品成本核算，促进煤炭企业加强成

本管理，提高经济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企业

会计准则和《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（试行）》等有关规定，制

定本制度。 

二、本制度适用于大中型煤炭企业，其他煤炭企业参照本制

度执行。 

本制度所称的煤炭企业，是指主要从事煤炭开采或洗选加工

的企业。 

三、本制度所称的煤炭产品，是指煤炭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

形成的原煤、洗选煤等。 

四、煤炭产品成本核算的基本步骤包括： 

（一）合理确定成本核算对象。 

（二）根据实际管理需要，设置成本中心。 

（三）以成本中心为基础，归集成本费用。 

（四）对成本中心成本费用进行分配和结转，计算产品成本。 

五、煤炭企业根据产品生产特点，通常设置“生产成本”等

会计科目，按照成本费用要素进行明细核算。 

六、煤炭企业应当设置或指定专门机构负责产品成本核算的

组织和管理，根据本制度规定，确定产品成本核算流程和方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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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产品成本核算对象 

 

煤炭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应当以煤炭产品为核算对象，具体包

括原煤、洗选煤等。 

一、原煤，是指开采出的毛煤经过简单选矸（矸石直径 50mm

以上）后的煤炭，以及经过筛选分类后的筛选煤等。 

毛煤，是指从地上或地下采掘出来的，未经任何加工处理的

煤炭。 

二、洗选煤，是指经过破碎、水洗、风洗等物理化学工艺，

去灰去矸后的煤炭产品，包括精煤、中煤、煤泥等，不包括煤矸

石。 

精煤，是指经过分选获得的高质量煤炭产品。 

中煤，是指在分选过程中获得的中间质量煤炭产品。 

煤泥，是指在分选后获得的低质量煤炭产品。 

煤矸石，是指在开采煤炭过程和洗选煤炭过程中排放出来

的，在成煤过程中与煤伴生的一种含碳量较低、比煤坚硬的黑灰

色岩石。其中，对外销售或自用的洗矸石作为洗选煤过程中的副

产品。 

 

第三章  产品成本核算项目和范围 

 

一、产品成本项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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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炭企业产品成本项目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直接材料，是指为生产产品直接投入的原料及主要材

料、辅助材料。 

原料及主要材料，是指为生产洗选煤产品投入的构成产品实

体的物料。 

辅助材料，是指为生产产品投入的不能构成产品实体，但有

助于产品形成的物料。 

（二）燃料和动力，是指生产过程中耗用的、成本归属对象

明确、一次性耗费受益的各种燃料，以及电、风、水、气等动力。 

（三）直接人工，是指直接从事产品生产人员的各种形式的

报酬及各项附加费用。 

（四）制造费用，是指以成本中心为基础，为组织和管理生

产所发生的各项间接费用，主要包括车间管理人员的人工费、折

旧费、折耗及摊销、安全生产费、维护及修理费、运输费、财产

保险费、外委业务费、低值易耗品摊销、租赁费、机物料消耗、

试验检验费、劳动保护费、排污费、信息系统维护费等。 

二、产品成本费用要素 

煤炭企业产品成本费用要素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原料及主要材料费，是指为生产洗选煤产品投入的入

洗原煤等的成本。 

（二）辅助材料费，是指为生产产品投入的辅助材料的成本。

辅助材料费主要包括投入的木材、支护用品、火工产品、大型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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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、配件、专用工具、自用煤、劳保用品、建工材料、油脂及乳

化液、其他材料等成本。 

（三）燃料和动力费，是指为生产产品耗用的、成本归属对

象明确的各种燃料费用，以及电、风、水、气等动力费用。 

（四）人工费，是指为生产产品向职工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报

酬及各项附加费用。人工费主要包括职工工资及各项津贴、福利

费、工会经费、职工教育经费、社会保险费、住房公积金、其他

劳动保险及劳务费，以及按规定可计入的商业人身险等。 

（五）折旧费，是指为生产产品使用的生产装置、厂房、附

属机器设备等计提的折旧。 

（六）折耗及摊销，是指予以资本化的矿区权益成本、煤炭

勘探成本、煤炭开发成本和弃置义务成本等分摊至煤炭产品成本

的折耗，以及其他长期资产的摊销。 

（七）安全生产费，是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按照一定标准

提取并在生产成本中列支，专门用于完善和改进企业或者项目安

全生产条件的费用。 

（八）维护及修理费，是指为维持产品生产的正常运行，保

证设施设备原有的生产能力，对设施设备进行维护、修理所发生

的费用。维护及修理费主要包括材料费、修理工时费、备品备件

费等。 

（九）运输费，是指为生产产品提供运输服务发生的费用。 

（十）财产保险费，是指为组织产品生产，向社会保险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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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其他机构投保的各项财产所支付的保险费用。 

（十一）外委业务费，是指在产品生产过程中，委托外部单

位提供服务发生的费用。 

（十二）低值易耗品摊销，是指为组织产品生产，耗用的不

能作为固定资产的各种用具物品的摊销。 

（十三）租赁费，是指为组织产品生产，租入的各种资产，

按照合同或协议的约定支付给出租方的租赁费用。 

（十四）机物料消耗，是指在产品生产过程中耗用的未作为

原材料、辅助材料或低值易耗品管理使用的一般性材料支出。 

（十五）试验检验费，是指在产品生产过程中，对材料、产

品进行的分析、试验、化验、检验、鉴定等所发生的费用。 

（十六）劳动保护费，是指为从事产品生产的职工提供劳动

保护、防护等发生的费用。 

（十七）排污费，是指为生产产品负担的排污机构处理废气、

废水、废渣等所发生的费用。 

（十八）信息系统维护费，是指为组织产品生产投入使用的

信息系统所发生的运行维护费用。 

为生产产品发生的，不能列入以上各项成本费用要素的项

目，列入其他费用。 

 

第四章  产品成本归集、分配和结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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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炭企业一般按照成本中心，分别成本项目，对产品成本进

行归集、分配和结转。 

一、成本中心的设置 

煤炭企业通常按照生产环节设置成本中心，也可以按照井区

（或生产车间）、队组等生产管理单元设置成本中心。 

二、产品成本的归集 

（一）原料及主要材料成本的归集。 

生产产品使用的原料及主要材料按照实际成本进行核算，采

用移动加权平均等方法结转原料及主要材料成本。 

（二）辅助材料成本的归集。 

生产产品使用的辅助材料按照实际成本进行核算，根据生产

中实际消耗量或预计可使用寿命计算其成本。 

（三）燃料和动力成本的归集。 

生产产品使用的外购或自产动力按照实际成本进行核算，根

据相关数据确认其消耗量并计算其成本。 

（四）直接人工成本的归集。 

直接从事产品生产人员的人工成本，直接计入基本生产成本

或辅助生产成本。 

（五）制造费用的归集。 

为组织和管理产品生产而发生的各项间接费用，计入制造费

用。 

三、产品成本的分配和结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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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辅助生产成本的分配和结转。 

辅助生产成本费用归集后，应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直接分配

法、交互分配法、顺序分配法等将提供的产品和劳务分配到各受

益单位。辅助部门之间相互提供产品或劳务的，应采用交互分配

法进行分配；互相提供劳务不多的，可以不进行交互分配，采用

直接分配法等进行分配。 

（二）制造费用的分配和结转。 

成本中心发生的制造费用按照费用要素归集后,月末全部分

配转入产品的生产成本。煤炭企业应当根据实际情况，一般采用

生产工人工时、机器工时、耗用原材料的数量或成本、产品产量

等为基础对制造费用进行分配。制造费用分配方法一经确定，不

得随意变更。 

（三）产成品成本的分配和结转。 

根据煤炭企业生产特点，产品成本计算一般采用“品种法”。

实际生产成本应当采用价格系数法等在各种煤炭产品品种之间

分配。 

采用价格系数法时，应当根据市场实际情况，将售价最高的

品种折合系数确定为1，按照分品种的售价（不含增值税）计算

折合系数，将各种产品的实际产量折合为标准产量。具体计算公

式如下： 

分品种折合系数=
售价最高的品种售价

某品种售价 ； 

分品种折合量=分品种当月实际生产量×分品种折合系数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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折合单位生产成本=
分品种折合量总量

当月实际生产成本总额； 

分品种当月实际生产成本（结转数）=分品种折合量×折合

单位生产成本； 

分品种当月实际单位生产成本=
分品种当月实际生产量

本分品种当月实际生产成 。 

煤炭企业按照标准成本、计划成本等非实际成本结转产成品

成本的，应当在每月末汇总实际成本与非实际成本的差异，按受

益原则分配至相应产品成本。 

期末，将产成品成本按照产品品种进行结转。 

四、特殊项目成本的确认 

（一）副产品成本。 

副产品，是指煤炭企业在同一生产过程中，使用同种原料，

在生产主产品的同时附带生产出来的非主要产品，如对外销售或

加工利用的洗矸石和煤灰等。一般采用可变现净值、固定价格等

方法确定成本，从总产品成本中扣除。 

（二）停工损失。 

停工损失，是指煤炭企业在停工期间发生的各种费用支出。

季节性停工、修理期间的正常停工费用，应当计入煤炭产品成本；

除上述正常停工费用以外的非正常停工费用，应当直接计入企业

当期损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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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： 

 

煤炭产品生产流程 
 

一、煤炭开采生产流程 

煤炭开采分为露天开采和井工开采两种方式，生产流程包

括：煤炭资源勘探；采矿设计；生产准备；工作面开采作业；煤

炭运输、提升；经洗选加工、储存、装运成为煤炭产品等主要流

程。 

（一）煤炭资源勘探，是指采用钻探、物探、调查和试验、

分析，以查明地下煤炭资源情况的过程。 

（二）采矿设计，是指根据井田的煤炭资源情况和开采条件，

对选用露天或井工开采方式进行选择，对开采方案、工艺、采煤

方法、运输、通风、供电、供风、供水、排水、安全设施等系统

进行设计，并明确生产流程及劳动组织的过程。 

（三）生产准备。 

1．开拓、掘进（井工矿）或表土剥离作业线开帮（露天矿）。 

（1）开拓、掘进，是指在井工矿开采中，施工井筒、大巷、

主要硐室等开拓井巷工程和掘进采区、采煤工作面等系统巷道的

生产过程。 

（2）表土剥离作业线开帮，是指在露天矿开采中，表土层

剥离和采煤面的开帮过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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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采掘设备安装。 

3．建立矿井运输、通风、供电、供风、排水、安全设施等

系统工程的生产过程。 

（四）采煤工作面，是指根据矿井选用的采煤工艺，如长壁

式、房柱式、急倾斜柔性支架等，使用机械、炮采、水采等方法

进行的生产过程。 

（五）矿井运输。 

1．煤炭运输，是指将采煤工作面开采的原煤输送到地面储

煤场（仓）或选煤厂的过程。 

2．辅助运输，是指矿井材料、设备、工作人员的运输过程。 

（六）矿井通风，是指对矿井采掘工作面、主要硐室及其他

用风地点，采用全压通风、局部通风机供风等方式进行通风系统

管理和作业的生产过程。 

（七）矿井供电，是指对矿井机电设备供电进行的系统管理

和作业的生产过程。 

（八）矿井供风，是指对矿井需要供风的地点和设备进行的

系统管理和作业的生产过程。 

（九）矿井供水，是指对矿井需要用水的地点和设备进行的

系统管理和作业的生产过程。 

（十）矿井排水，是指将矿井涌水排到地面进行的系统管理

和作业的生产过程。 

（十一）矿井监测监控，是指对矿井安全环境和生产进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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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类监测监控系统管理和作业的生产过程。 

二、洗选煤生产流程 

原煤洗选工艺按用途分炼焦用煤洗选、动力用煤洗选两大

类，按洗选介质分干法分选和湿法洗选两大类，一般来说，选煤

厂由以下主要工艺组成，原煤准备、原煤分选、产品脱水、煤泥

水处理、产品干燥。 

（一）原煤准备。 

原煤准备主要包括原煤入厂、储存、破碎和筛分。 

1．原煤入厂，是指根据矿井距选煤厂距离的不同由运输皮

带、汽车、火车等不同方式将原煤运输进入选煤厂的过程。 

2．原煤储存，是指入厂的原煤由运输皮带、翻车机、矿车

等不同方式进入存储仓的过程。 

3．原煤破碎，是指原煤在洗选前经过破碎机破碎至合适的

粒度的过程。 

4．原煤筛分，是指破碎后的原煤经过分级筛进行筛选分级，

一般以粒度 100mm、50mm、13mm 为分级标准，为之后的原煤分选

做准备的过程。 

（二）原煤分选。 

目前，我国原煤的主要分选方法可分为湿法的重介质、跳汰、

浮选以及干法选煤。 

1．重介质选煤,是指在以磁铁矿粉为加重质的重介质悬浮液

中利用煤与矸石的不同的密度进行洗选的工艺，适用于分选



 13

300mm～25（13）mm 的块煤。 

2．重介质旋流器选煤，是指在离心力场中的重介质悬浮液

中利用煤与矸石的密度差别进行分选的工艺，适用于分选粒度为

50（100）mm-0.5mm 的难选煤、细粒级、脱除黄铁矿硫的原煤分

选。 

3.跳汰选煤，是指利用压缩空气产生的脉动水流在跳汰机的

筛板上实现煤与矸石按密度分选的工艺，适用于分选粒度为

100mm-0.5mm 的原煤。 

4．浮游选煤（简称浮选），是指根据煤与矸石表面不同的

物理—化学性质（主要是湿润性）的差异进行分选的工艺，主要

用于炼焦煤细颗粒物（0.5 毫米以下）的分选。 

5.干法选煤，是指采用空气—煤粉（加重质微粒）为介质，

用压缩空气和激振力使物料松散，在带床条的床面上实现煤和矸

石按密度分选的工艺。 

对于动力煤的分选，目前主要有两种方式：一是应用干法选

煤，原煤（粒度 100-13mm）由输送皮带送入干法选煤设备产出

精煤、中煤和矸石等产品；二是应用浅槽刮板重介质分选机，准

备好的块原煤（粒度 100-13mm）由输送皮带送入浅槽刮板重介

质分选机产出精煤、中煤和矸石等产品。 

对于炼焦煤的分选，目前主要应用重介质旋流器选煤和浮

选，原煤（粒度 50mm 以下）进入重介质旋流器，产出精煤、中

煤和矸石等产品，产品进入脱介筛脱除介质，精煤、中煤脱除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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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后筛上粒度较大的进入产品脱水环节，筛下粒度较小的经磁选

机选出介质后进入浮选，产出浮选精煤进入产品脱水环节。 

（三）产品脱水。 

煤炭产品脱水主要包括湿法洗选后块煤和末煤产品的脱水、

浮选精煤脱水、煤泥脱水。 

煤炭经过湿法洗选后的产品不可避免的携带大量水分，特别

是刚产生的浮选精煤和煤泥，由于粒度较小，水分特别大，必须

经过脱水设备脱除携带水分，否则无法使用。通常使用离心脱水

机对块煤和末煤进行脱水，加压过滤机对浮选精煤进行脱水，隔

膜式压滤机对煤泥进行脱水，脱水后的滤液进入循环水系统进行

处理。 

（四）煤泥水处理。 

浮选后的煤泥水进入浓缩机，沉淀后，清水循环使用，浓缩

物进入脱水环节成为煤泥。 

（五）产品干燥。 

利用热能对产品进行干燥。 

 


